
2024 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执行结果说明 

 

2024 年，县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和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支出

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020 年制定《宜良县预算绩

效管理暂行办法》(宜政办通„2020‟30 号)、2021 年印发

《中共宜良县委  宜良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宜发„2021‟24 号）《宜良县财政局关

于做好 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宜财„2021‟

53 号），组织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 

一、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宜良县 2023 年度重点项

目支出绩效再评价共涉及 13 个预算单位的 14 个项目，项目

资金总额为 2,79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30 万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45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22 万元。 

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实施：结合本次绩效重点项目再

评价项目的具体情况，为确保本次绩效再评价工作的真实可

靠，财政局评价工作小组主要通过审阅资料、实地评价、数

据分析等方法进行评价。一是认真审核预算单位绩效资料完

整性；二是认真把关绩效评价报告质量；三是对资金使用效

果进行实地核查，调查人员认真发放回收调查问卷，确保绩

效资料客观真实。 



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一是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及时

将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开展情况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县人大、

县委、县政府并抄报市级绩效管理部门，为各级部门改进管

理和完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参考和数据支撑。对各预算单位

绩效管理开展情况进行通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要求并限期

整改，同时将绩效管理工作作为调整预算和安排以后年度预

算的重要依据；二是按照《预算法》及相关绩效管理考核要

求，督促各单位按年度将绩效目标和评价结果（涉密项目除

外）随部门预、决算公开一起公开。绩效自评工作完成后，

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和项目评价报告在“宜良县人民政

府”门户网站预算公开专栏依法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的公开，方便群众了解和监督预算单位财

政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奠定

基础。 

 


